齐鲁银行信用卡灵活分期业务协议

重要提示：
如齐鲁银行（以下简称“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申请银行信用卡灵活分期付款业务（以下简称“灵活分期”），即表示持卡人已阅读、理解、接受《齐鲁银行信用卡灵活分期业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全部条款和内容，并愿意受此约束。

第一条 基本规定

1. 灵活分期是指持卡人向银行申请将其一次性消费超过一定金额的未出账单消费交易全额进行分期偿还，经核准后，由持卡人在约定期限内按月还款，并支付一定手续费的业务。

2. 灵活分期仅限银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申请，且当前信用卡状态正常、无逾期。

3. 持卡人申请前请仔细阅读《齐鲁银行信用卡灵活分期业务协议》，持卡人申请银行灵活分期，则视同于持卡人接受该业务的所有条款。

第二条 申请

1. 持卡人须在消费后至下一个账单日前对未出账单的消费交易提出灵活分期申请，已出账单的交易不可申请灵活分期。
2. 持卡人申请银行灵活分期的资格同时受银行风险政策的限制，只有持卡人符合银行风险政策准入条件，方可申请灵活分期，持卡人是否具有申请灵活分期的资格，以银行确认为准。
3. 可申请灵活分期的交易为持卡人当期未出账单的消费交易，每笔交易金额需在500元（含）以上，且每期分摊还款金额在20元（含）以上。灵活分期金额为消费交易全部金额，不能申请部分金额的灵活分期。
4. 不能申请灵活分期的交易包括：
（1）违反《齐鲁银行信用卡章程》的虚假、套现等交易；

（2）各类分期付款交易；

（3）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年费及其他费用）、循环信用利息、违约金；
（4）预借现金交易；
（5）预授权交易；
（6）已出账单交易；
（7）银行规定的其他交易。

5. 灵活分期的申请是否通过，以银行综合评定结果为准。
6. 持卡人申请灵活分期一经审核通过，不能撤销，不能对分期期数进行更改。同一账单周期可对多笔交易申请灵活分期，但每笔交易必须单独全额登记。
7. 如灵活分期申请未通过，持卡人需按银行规定正常还款。

第三条 使用、收费及还款

1. 持卡人可申请灵活分期的期数有3期、6期、9期、12期、18期、24期、36期，每账单月为1期。持卡人具体可申请的期数，以银行批准并与持卡人最终确认为准。
2. 自灵活分期申请成功后下一账单日开始，分期本金总额被平均分摊并逐期入账，灵活分期每期应还本金=灵活分期本金总额÷分期期数，精确到分，余数计入最后一期。
3. 灵活分期手续费按账单月分次收取，即自灵活分期申请成功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每月记入账单，直到分期的最后一期，按月向持卡人收取。灵活分期每期手续费=灵活分期每期应还本金×对应期数每期分期手续费费率。手续费一经收取，不予退还。具体的手续费费率在持卡人申请灵活分期业务时通过书面、短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终端等方式与持卡人进行确认，具体收费标准参见银行官方网站。
4. 灵活分期本金总额是持卡人申请分期的消费交易的全部金额，持卡人账户中的溢缴款不影响每期应还手续费和本金的计算。
5. 持卡人成功申请灵活分期后，不会立即恢复信用额度，对应交易所占用的额度会随着每期还款而逐期恢复，直至最后一期或提前清偿所有分期余额。

6. 持卡人成功办理灵活分期后，每期分摊还款金额全部计入当期最小还款额，持卡人需按信用卡对账单列示金额按期归还欠款。

7. 持卡人成功办理灵活分期业务后，偿还信用卡应还账款时将按照已出账单、未出账单的顺序偿还；无逾期和逾期1～90天的，上期有欠款时，先还上期应还款额，再还本期应还款额：上期利息、上期费用、上期本金（取现、分期、消费依次冲减）、本期利息、本期费用、本期本金（取现、分期、消费依次冲减）；逾期91天以上的，先还逾期91天以上的本金、费用、利息，再还上期利息、上期费用、上期本金（取现、分期、消费依次冲减）、本期利息、本期费用、本期本金（取现、分期、消费依次冲减）。若按期偿还信用卡当期应还账款后账户存在溢缴款，溢缴款不会自动提前清偿剩余未分摊余额。
8. 灵活分期不可以展期，可以提前还款结清，如持卡人提前还款，将收取截至申请提前还款当期的手续费。若持卡人要对已成功办理的灵活分期提前还款，需致电银行客服热线、或通过银行公告或指引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进行申请，申请通过后需一次性清偿剩余的所有本金、已记账手续费、违约金等全部应偿款项，已收取的分期手续费不予退还。
9. 若持卡人在灵活分期还款期内申请注销本人所办本业务的信用卡，需一次性清偿所有已成功办理的灵活分期业务中剩余的本金、已记账手续费、违约金等全部应偿款项。若持卡人卡片即将到期，持卡人有未清偿的欠款时，视同持卡人认可自动续卡。

10. 已成功申请灵活分期的账户若发生退货，退货金额视同正常还款入信用卡账户。在持卡人未办理分期提前还款的情况下，退货金额不冲还未分摊本金。持卡人不得以已灵活分期的消费交易进行退货处理为由，而拒绝偿还已成功办理灵活分期的应还款项。
11. 灵活分期业务每期分摊的还款本金及手续费均不计积分。
第四条 其他
1. 若持卡人不接受银行业务规则或收费调整，或银行认为持卡人债务履行能力或信用程度降低（包括但不限于：持卡人有任何舞弊、欺诈或非真实交易的情形；信用卡由于被取消、管制、终止、已经过期并不被续期等原因变为不正常状态；持卡人缴款延滞；持卡人已经破产或身故；持卡人违反了银行信用卡的领用合约、信用卡章程、本条款及细则中的任何规定等）而确定持卡人的账户不再适合进行灵活分期业务时，持卡人的灵活分期付款业务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到期，银行有权在无需通知持卡人的情况下，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剩余未还的分期金额、分期手续费及其他全部应还款项。
2. 银行有权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业务需要对本业务条款及费用标准进行变更，或对本业务进行延迟或提前终止，银行有权根据上述调整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予以通知，具体可供选择的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对账单告知、电子邮件告知、短信通知等。调整内容将于对外公告确定的施行之日起正式施行，自公告施行之日公告内容构成对银行与持卡人间协议约定的有效修改和补充。如果持卡人不同意接受银行的调整内容，应在公告施行日之前根据银行的业务规则申请终止灵活分期服务。持卡人未在公告施行日之前申请终止服务的，视为接受银行的相关调整。若持卡人既不申请终止服务，也不执行调整后的规则，则银行有权选择终止本协议，并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款项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费用。

3. 持卡人声明，在签署本协议时，持卡人已认真阅读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条款，对于不理解的条款，持卡人已向齐鲁银行进行征询且对解释认可。齐鲁银行就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已向持卡人进行了详细地说明和解释，并就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进行了重点说明。持卡人对协议的全部条款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并同意遵守以上条款，自愿承担可能出现的相关风险。
4. 本业务协议其他未尽事宜依据《齐鲁银行信用卡章程》、《齐鲁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及其他业务规定执行。

